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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》

（1988年10月31日农业部、财政部、国家
物价局令第1号发布，根据2011年1月8日
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
决定》修订）第四条 渔业资源费由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授权
单位依照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的权限征收
。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捕
捞许可证的，渔业资源费由国务院渔业行
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
（以下称“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”）征
收。

1.办理征收相关手续。

2.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
范围予以征收。
3.确认征收标准。
4.出示执法证件和征收标准及相
关法律法规文件。
5.告知征收额度并签字确认。
6.开具征收票据。
7.将征收经费缴至指定财政账户
。
8.编制统计报表并上报。

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《渔业

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》
相关规定的，依据《渔业资源增
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》第十六
条和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
》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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